
 

河北省精细化工行业协会  

冀精细化工（2022）05 号 

 

关于印发《河北省精细化工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流

程》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标委、民政

部制定的《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政策法规的要求和《河北省精细化

工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规定，明确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和修订

工作流程，我会组织制定了《河北省精细化工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

订流程》，现予发布，特此通知。 

 

 

 

 

附件：河北省精细化工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流程 

 

 

河北省精细化工行业协会 

2022年 1 月 14日 

 



 

 

附件: 

河北省精细化工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流程 

1.标准编制工作程序包括四个阶段：准备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送审阶段、报批阶段。 

2.标准制修订项目的主编单位应对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各阶段文稿

的质 量和技术内容负全面责任。承担标准制修订项目的主编单位应确

定主管领导，全过程管理、监督标准编制组的制修订工作，组织各阶

段文稿的审查，保证标准制 修订过程中各阶段文稿的质量和水平；同

时确定标准主编人，具体负责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简化的流程是:立项申请表----标委员下达计划----开题申请表

----标委会下达同意开题并主持开题会-----报送征求意见稿-----标

委会反聩意见------报送送审稿-----标委会组织审查会并反聩审查

意见------报送报批稿-------批准发布。 

3.申报单位应报送“标准制修订项目申请表”，经协会批准并列

入制修订计划的项目，编制单位应及时组织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协会根据需要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执行情况组织检查。标准制修

订过程中，当确有必要调整名称、内容、进度、参编人员 或其他重要

事项时，主编单位应责成标准编制组提出书面报告，由主编单位主管

领导签署意见、盖章后报送标准管理委员会，同意后实施。对标准制

修订全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资料，标准编制组应及时上报。 

4.计划下达后，主编单位应尽快组织落实标准编制组成员。由主

编单位向拟参编单位发出商请参编函，并与各拟参编单位协商参编人



 

员。对标准修订项目，原则上应与原参编单位协商参编人员。各主编

单位收到参编单位的回函后，方可确定标准参编单位和参编人员。 

5.计划下达后，主编单位应责成标准编制组在 2 个月内准备好开

题文件，报标准管理委员会申请开题。开题文件应包括：标准开题申

请表、 标准编制大纲（其内容一般包括：标准编制的技术背景，标准

的主要章节目录，本标准的编制原则，主要技术难点，需要调查研究

的主要问题，必要的测试验证 项目，工作进度计划，编制组成员的分

工，标准编制组成员名单等）等。 

6.标准管理委员会审查开题文件，并与主编单位商定标准编制组

成 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时间、地点后，由主编单位或协会办理会议通

知。 

标准编制组成立会议一般由协会标准管理委员会主持，第一次工

作会议一般由主编人主持。标准编制组成立会主要内容是宣布编制组

名单、学习有关标准化的文件。第一次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一般为：

讨论确定标准的编制大纲、编制组成员分工以及标准编制的进度计划。 

7.各次会议均应在 5 天内形成会议纪要，并报送标准管理委员会。 

8.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纪要的内容应包括：会议简

况，标准编制大纲，调研、分析论证方案，补充研究方案，编制组成

员名单，编制组成员签到表，编制组成员分工和标准编制的进度计划

等。 

9.初稿完成后，应召开工作会议，由全体编制组成员共同讨论、

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10.主编单位或标准管理委员会发征求意见文件，发送至主管部



 

门、各有关科研院所、高校、设计、施工、监理、生产、质量检测与

监督等单位和个人，广泛征求意见。必要时，可采取走访或召开专题

会议的形式征求意见。 

11.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30 天。 

12.征求意见结束后，编制组应召开工作会议，由全体编制组成员

共同讨论、修改后形成送审稿及其条文说明（编制说明）。标准编制

组应对收集 到的反馈意见进行逐条归纳整理，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处理意见，并形成反馈意见汇总处理表。对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可以

视具体情况进行补充的调查研究、测试验证或召开专题会议，提出处

理意见，必要时应重新征求意见。 

13.主编单位应负责送审稿的内审工作。在正式送审前，主编单位 

可自愿申请标准管理委员会组织预审，填写标准预审申请表（附件 4），

并附预 审文件提交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管理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请专

家进行预审，并将 预审意见反馈给主编单位。主编单位参考预审意见

修改送审资料后正式送审。预审费用由主编单位负责解决。 

14.送审文件一般包括：送审报告，标准送审稿及其条文说明（编 

制说明），提请审查的强制性条文及其说明，反馈意见汇总处理表，

主要问题的 专题报告，试设计或施工试用报告，审查方案（包括审查

委员会专家建议名单，审查会时间、地点等）等。 

15.标准送审稿的审查，一般采用召开审查会议的形式进行。审查

会议参加人员包括：协会代表、审查委员会专家、标准编制组成员等。

审查委员会专家一般不少于 12人。 

标准审查会议由会议通知发出单位主持。标准审查会议应对标准



 

送审稿进行逐条审查，并形成标准送审稿审查会议纪要。如有强制性

条文，会议应对其进行专项审查，审查意见（包括对强制性条文的修

改，数量增减）应在会议纪要中写明。 

16.审查会议纪要一般包括：审查会议概况，标准送审稿技术内容

的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的评价，审查委员会专家名单等。 

17.由编制组根据审查会议纪要，对送审稿及其条文说明（编制说

明）进行逐条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及其条文说明（编制说明）。标

准报批稿及其条文说明（编制说明）内容应与审查会议纪要一致。如

编制组对技术内容作改动，应附加说明叙述理由。 

 

 


